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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2017 年度述职报告 

 

作为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

任职期间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积极参加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认真审议各项议案，

并根据相关规定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忠实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维护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现就 2017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2016 年 12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其中林兢女士、林晖先生及吴飞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林兢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 年 4 月出生，硕士学历。

曾任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助教、讲师、副教授。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林晖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 年 1 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干部；福建省司法厅干部；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证券部负责人。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主任、

合伙人；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飞先生，中国国籍，新西兰永久居留权，1971 年 12 月出生，博士学历。

曾任交通银行广州分行信贷部职员；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助教；厦门大学财务

会计研究院访问教授；新西兰梅西大学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高级讲师；江西财经

大学金融管理国际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交通

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副教授；江西道而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在经济利益、产生程序等方面与公司独立，不受公司控股股东

和管理层的限制，且独立董事现任职及兼职情况不影响其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独



立性。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九次董事会会议和七次股东大会，其中：林兢女士出

席董事会会议 9次，出席股东大会 7次；林晖先生出席董事会会议 8 次，出席股

东大会 7次；吴飞先生出席董事会会议 8次，出席股东大会 7次；所有独立董事

均未发生连续 2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况。 

在召开董事会前，我们主动深入了解进行决议所需掌握的相关情况，获取具

体资料并进行研究，为董事会的重要决策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出席董事会会

议时，积极参与有关议题的讨论和表决，尽己所能，提出相关参考建议，有力保

证对公司运作合理性和公平性的有效监督，为公司董事会做出科学决策起到积极

的作用。同时，公司对我们的工作也给予极大的支持，没有妨碍我们工作独立性

的情况发生。报告期内，我们未对公司本年度的董事会议案及其它非董事会议案

事项提出异议，未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未提议聘请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也没

有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 

三、独立董事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1、报告期内，我们对公司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关联

交易的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或公平价格确定，交易公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公司已采取有效

措施减少关联交易，公司相关制度与措施对于减少和规范公司关联交易具有有效

性。  

2、报告期内，我们对公司首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

司首发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

对首发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经营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投资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3、报告期内，我们对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的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的事项，



可解决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增强其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

造成不良影响。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的内容、审议程

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规定。 

4、报告期内，我们就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未发现

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有《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规定的

禁止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以证

券市场禁入处罚且期限未满的情形。 

5、报告期内，我们就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

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

关现金分红的规定，也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我们对公司管理和内部控制等制度的建设及执行情况、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

等进行了调查，有效地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凡须经董事

会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决策的重大事项，我们都事先对公司介绍的情况和提

供的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为董事会的重要决策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以上是我们 2017 年度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况。在 2017年度，公司在各方

面为我们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提供了必要条件，对此我们再一次

深表感谢。2018 年，我们将继续认真、勤勉、忠实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加强

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督促公司董事会做到规

范运作，增强公司董事会的决策能力和领导水平，为公司董事会提供决策参考建

议，为公司提高经营业绩尽绵薄之力，并努力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独立董事：林兢  林晖  吴飞 

2018年 3月 27日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listing/stock/a/20150912/4549247dd47fe325ebbe26e69bdbeaca.doc

